福建省举办幼儿园（班）基本条件
一、幼儿园（班）应全面贯彻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和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，（下称《条例》和《规程》），实施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（下称《纲要》）和执行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》、《福建省实施〈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〉细则》，接受当地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管理，接受卫生行政部门保健工作的指导。

二、幼儿园的招生、编班：

1、 招收三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。

2、 新入园的幼儿均应由当地分管的妇幼保健机构负责体格检查，入园时应查验婴幼儿的儿童保健卡（册），合格者方可入园。

3、 严禁以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查作为招生、编班的条件。
4、 每班幼儿数不超过40名。

5、 严禁与小学生复式编班。
三、幼儿园的卫生保健：

1、 严格执行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》。

2、 坚持执行幼儿体格锻炼制度，幼儿户外活动时间在正常情况下每天不少于2小时。在园（班）时间不少于6小时（不包括送路队时间）。

3、 建立幼儿健康检查制度。坚持晨检、全日观察和定期体检。设立幼儿健康卡。
4、 配合妇幼保健机构开展儿童口腔、眼、听力保健工作。
5、 严格执行传染病管理制度，做好预防接种工作，建立疫情报告和消毒隔离制度，严禁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。

6、 每个幼儿有一巾一杯，并有流动水设备。
7、 开办食堂应有卫生部门下发的《卫生许可证》，加强饮食、营养管理，做好营养计算和测评工作；厨房清洁卫生、明亮，有必要的卫生设施设备；餐具、用具要消毒，餐点保质保量，防止食物中毒。

8、 保证供给幼儿卫生安全的饮水，并为幼儿饮水提供便利条件。
9、 建立安全防护和检查制度，防止事故发生。
四、幼儿园的教育：

1、 关照《规程》和《纲要》的要求和原则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合理的选择和组织教育内容并能采用不同的教育手段和方法。

2、 因地制宜，为幼儿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游戏条件（时间、空间、材料），通过各种活动，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。

3、 建立必要的合理的幼儿一日生活常规，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初步生活自理能力。
4、 在园（班）内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，招收少数民族幼儿为主的幼儿园（班），可使用当地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。

5、 热爱幼儿，面向全体，坚持正面教育，严禁虐待、体罚和变相体罚幼儿。
6、 与小学密切联系、配合，注意两个阶段教育的相互衔接。
7、 严禁使用小学教材。
五、幼儿园的园舍、设备：

1、 园舍应坚固、安全、适用。幼儿园内无隐患，周围环境无危险、无污染、无严重噪音，建立安全疏散通道。

2、 设有活动室，使用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，且通风、干燥、光线充足，人均达1平方米以上，并开辟沙地、动物饲养角和种植园地。

3、 有安全适用的户外活动场地，人均达1.5平方米以上，并开辟沙地、动物饲养角和种植园地。

4、 园（班）重大事项由园长或负责人召集教职工商议。
5、 遵守国家的法规、法令，接受上级教育部门的检查、监督、指导和评估、并如实反映情况；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保健工作的指导。

6、 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（作息制度、岗位责任制、卫生保健、财务管理、安全管理、档案管理等）。

7、 建立工作人员、幼儿名册和幼儿健康档案，按时做好统计报表（含卫生保健报表）工作，定期按时上报。

8、 应以不影响家长工作为原则，工作人员的休假安排在相当小学寒、暑假期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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